关于开展地震系统“凝心·聚魂·筑梦”主题
微视频征集活动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地震局，各直属单位：
    根据中共中央组织部办公厅《关于开展全国党员教育电视片观摩交流活动的通知》（组厅字〔2015〕12号）和局领导批示，结合地震系统实际，现就开展地震系统“凝心•聚魂•筑梦”主题微视频征集活动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活动主题
以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导，坚持选题贴近地震系统基层需求，镜头聚焦先进典型，以“凝心•聚魂•筑梦”为主题，弘扬防震减灾行业精神主旋律，汇聚正能量，分类别、成系列组织制作和征集推出一批地震系统优秀党员教育微视频宣传作品，为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提供好看管用的学习教材，促进防震减灾文化建设。
二、作品要求
（一）内容要求。
征集作品坚持原创，运用微视频创作各种表现手法，重点反映地震系统各级党组织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扎实推进防震减灾各项工作的好做法好经验;地震系统涌现的先进基层党组织和优秀党员的事迹，主要是地震系统广大党员干部密切联系群众、践行“三严三实”要求、切实改进作风，弘扬“开拓创新、求真务实、攻坚克难、坚守奉献”行业精神的典型事迹；鼓励创作以身边事例讲述理想信念教育、宗旨教育、道德教育、法治教育、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教育的专题教育片或警示教育片; 防震减灾科普宣传及防灾避险、公益宣传等实用技术技能培训教材等。
各单位对作品要严把政治关，确保报送作品导向正确，主题突出，在政治上没有任何问题。
（二）作品分类和重点选题参考。
作品分5个类别：
典型事迹片，重点选题为“最美党支部”、“最美地震台长”、“最美地震人”；
工作案例片，重点选题为“基层服务型党组织防震减灾工作案例”、“美丽地震台”、“美丽学科带头人”；
专题培训片，重点选题为“防震减灾政策辅导”、“防震减灾基本知识”、“防震减灾工作实务”等专题教育片和各类防震减灾科普宣传及防灾避险、公益宣传等实用技术技能培训；
纪录片，包括文献纪录片、历史故事片等，重点选题为“地震人故事汇”、“口述防震减灾历史”;
文艺片，包括以歌曲、舞蹈或戏剧等文艺作品等形式反映防震减灾生动形象的作品；
    在围绕以上重点选题组织制作系列作品的同时，要根据本单位党员教育培训工作需要，广泛征集多种题材、鲜活生动的党员教育案例。
（三）作品时长要求。
典型事迹、文艺片微视频作品时长一般不超过 5 分钟，工作案例片、专题教育片、纪录片微视频作品时长一般不超过 30 分钟，其他自创类型作品时长一般不超过15分钟。
（四）报送要求。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地震局机关党委、各直属单位党办和人事部门负责本单位作品的遴选报送工作，一般性的工作总结片、汇报片，不纳入这次征集作品范围。报送作品分为2个部分：
1.2014年12月31日以前制作的作品，不限数量。
2.2014年12月31日以后制作的作品，各单位报送不少于1部，多集、系列作品要报送全集。
各单位2015年5月31日前，将作品、报名表以电子版形式拷贝U盘报送至直属机关党委。
三、评选和展播
（一）评选
活动征集作品的评选分为3个步骤（征集作品属于2014年12月31日以前制作的，择优展播，不参加评选）：
1.初评。由直属机关党委和人事教育司组织初评，反馈各所在单位补充完善。
2.复评。由直属机关党委和人事教育司对初评反馈作品组织复评，确定入围重点作品，反馈各所在单位补充完善。
3.终评。由直属机关党委和人事教育司组织，选取一定范围内基层党组织，对入围重点作品进行点评，采取问卷调查形式测评评价意见，在此基础上，组织评选确定优秀作品。
（二）展播。
1.局机关，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地震局，各直属单位党委组织党员集中观看地震系统微视频征集作品，开展座谈交流。
2.局机关，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地震局，各直属单位门户网站对入围重点作品进行集中刊载展播。
3.在地震系统微博、微信公众号等新媒体平台，播出优秀作品。
4.精选部分作品选送“全国党员教育电视片观摩交流活动”参评。
本次活动时间紧、任务重，各单位务必要高度重视，加强组织领导，落实经费保障等各项条件。各级党组织、人事部门要围绕活动主题和征集作品重点选题，认真做好作品的制作、遴选、报送工作，坚持厉行节约，以活动为契机，打造精品，锻炼工作队伍，提升业务水平，进一步推动地震系统党员教育工作创新发展。
联系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63号
          中国地震局直属机关党委宣传部
邮政编码：100036
联系电话：010-88015207、88015509

电子邮箱：ceadwbgs@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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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地震系统“凝心•聚魂•筑梦”微视频活动作品报送细则
1.使用移动存储（U盘、移动硬盘、闪存盘）报送作品。
2.移动存储内建 3 个分类文件夹：视频、报名表、解说词。将作品视频文件、报名表 Excel 文件、解说词word文件存入相应文件夹。
3.高清作品每部报送两种格式：25-100Mbps码率1080/50i制式ts或mov文件、8Mbps码率1080/25P制式H.264编码mp4文件；标清作品每部报送两种格式：25Mbps码率音视频一体avi 文件、8Mbps码率mpg文件。视频文件按“片名-分类-报送单位”格式命名。
4.正片片头前不加彩条、黑场、说明字幕。
附件2：
地震系统“凝心•聚魂•筑梦”微视频活动作品报名表
报送单位：
	片    名
	
	类  别
	

	总 集 数
	
	每集时长（分钟）
	

	制作单位
	

	作品时间
	

	主创人员
	监制
（策划）
	编导
（导演）
	撰稿
	摄像
	剪辑
（制作）
	音效

	
	
	
	
	
	
	

	内容简介
	

	报送单位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注：此表纸质版报送1式2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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